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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制度与产权结构：关系界定

关于经济制度，理论界较为普遍的看法是，制度

是规范人类行为的规则，通常包括用于降低交易费

用的制度、用于影响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配置风险

的制度、用于提供职能组织与个人收入流之间联系

的制度、用于确立公共品和服务生产与分配的框架

的制度（舒尔茨，2002）。制度按其形式，分为正式规

则和非正式规则。布坎南（1989）认为，非正式规则由

文化进化而成、并始终对人们的行动能力具有约束

力，正式规则是指人们可以选择的约束规则。
青木昌彦（2003）认为，制度被该领域参与者普

遍认可、并与他们的行动选择相关，规制着他们的战

略互动。因此，制度构成形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

它界定并限制人们的选择集合。也就是说，制度规定

着人们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正因为如此，

Matthews（1986）将制度定义为影响人们经济生活的

权利和义务的集合。
由此可见，制度是支配特定经济主体的活动方

式和相互交易关系的行为规则，不同的制度安排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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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地界定了经济当事人不同的权利。黑公博（2005）
指出，制度的本质是在界定的产权关系下，对产权转

让过程中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责任以及制约关

系进行界定。这种不同的界定造就了不同的性质和

特点的产权，形成对于不同当事人相异的交易成本。
根据 Grossman & Hart（1986）对产权的理解，在制度

中列明的权利是专用权，未列明的权利则是剩余权。
制度的选择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如国家

的所有制偏好、社会群体对某种制度的认同程度、促
进外部性内在化的技术状况、制度实施的预期收益

和预期费用等（刘守英，1992）。
国家的所有制偏好对制度的选择具有决定性影

响，并且这种选择会影响到经济绩效。埃格特森

（2004）的研究表明，如果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中交易

费用都为零，那么一国的经济发展并不受政府类型

的影响。但是，如果存在正的交易费用，国家的所有

制偏好就成为决定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社会群体对某种制度的认同程度是指该制度所

规定的人们的行为选择域是否与该社会群体已有的

道德伦理准则、风俗习惯、文化传统等相耦合。两者

的耦合程度越高，制度的可接受程度就越高，实施成

本越小。当然，人们对制度的接受程度受到其内在偏

好和认知模式的影响（阿兰·斯密德，2004）。
促进外部性内在化的技术状况是指界定与实施

制度的技术对制度选择的影响。无疑，技术条件的变

化会改变制度选择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
制度实施的预期收益和预期费用对制度的影响

在于：只有当某一制度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费用时，

这一制度才可能被选中。
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现实世界中，经济制度

往往是不完备的。施瓦茨（1999）认为，语句模棱两可

或不清晰、疏忽、信息不对称等都会导致制度不完

备。制度不完备是指任何制度都无法制定出在未来

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下规范经济当事人的详尽无遗

的权利和责任的条款。不完备的制度往往导致产权

残缺。产权残缺意味着在产权权利束中经济当事人

缺乏某一项或某几项权利或产权权利没有得到充分

的界定和保护，前者构成产权完整性意义上的产权

残缺，后者构成产权完全性意义上的产权残缺。
现仅从经济合理性的角度分析制度不完备对产

权权利的影响[1]。
在图 1 中，纵轴表示制度的边际收益 MR 和边

际成本 MC，横轴表示对应于不同制度安排的产权

R。当制度的界定和运行不需要花费成本时，当事人

为实现收益最大化，会将产权界定为 R0，此时的产权

为完全产权。但是，制度的界定、运行决不会是免费

午餐，需要花费一定的成本和代价，这会导致制度的

不完备。制度的不完备会降低制度的边际收益，使边

际收益移动到 MR0。出于经济合理性的考虑，制度的

均衡点将由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共同决定，在图 1
中，均衡点为 E，相应地，由制度界定的产权为 R1；与

R0 相比，形成产权完全性意义上的产权残缺。

一个可能存在的极端情况是：如果制度界定或

运行的成本特别高而收益很低，使 MR 曲线与 MC 曲

线无法相交，制度就不可能存在，相应地，也就不存

在被界定的权利，从而形成产权完整性意义上的产

权残缺。
关于产权，尽管人们的理解不尽相同，但大多认

为，产权不是一个权利，而是一束权利，它一般由使

用权、收益权与交易权组成（埃格特森，2004）。
从表面上看，产权反映的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

但其更深层次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平乔维

奇（1999）认为，产权是人与人之间由于稀缺物品的

存在而引起的、与其使用相关的关系。菲吕博腾

（2002）等认为，产权确定了每个人相对应于物时的

行为规范，每个人都必须遵守他与其他人之间的相

互关系，或承担不遵守这种关系的成本。正因为产权

是“产权的所有者拥有他的同事同意他以特定的方

式行事的权利”（德姆塞茨，2002），因此，一旦产权得

以界定，它就构成当事人特定的权利，是一种专用权。
由于产权具有可分割性，使得产权权利束可以

被分解和重组。不同的产权主体可能拥有使用权、收
益权或交易权中的一项或几项权利，某项权利也可

能归属于一个产权主体或几个产权主体。这样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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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权利之间形成不同的配比和组合关系，即产权

结构。不仅如此，对某一权利而言，其界定、实施和保

护的强度也会存在一定的差异，这一状况使产权结

构更为复杂。因此，根据“科斯定理”，当交易费用为

正时，“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会对经济制度运行的效

率产生影响。权利的一种调整会比其他安排产生更

多的产值”（科斯，2009），不同的产权结构会具有不

同的激励和约束作用，产权在诱导人们的决策动机

和经济选择行为时首先取决于不同的产权结构 （冀

县卿等，2009），进而导致不同的资源配置效率。这就

意味着：第一，要提高经济绩效，就必须尽可能地增

强产权完整性和完全性，减少产权残缺；第二，由于

制度不完备不可避免，产权残缺也就不可避免，为尽

可能降低产权残缺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就需要设计

合理的制度在当事人之间合理配置剩余权利。

二、产权完整性、产权完全性与经济绩效

排他的使用权、独享的收益权、自由的交易权为

完整产权所必需。
排他的使用权意味着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对特

定财产的使用只有一个行为主体，财产拥有者可以

采取任何方式使用其财产，并能排斥其他人对其财

产的使用及限制。使用权的排他性能够保证财产拥

有者阻止别的行为主体进入特定财产权利的领域，

有效地遏制了财产使用中的“外部性”和“搭便车”，
使当事人经济努力的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

有利于保护其投资、开发、利用财产的积极性。
独享的收益权意味着财产拥有者能全部享有通

过合法方式使用财产所产生的收益。Roland McKean
（1964）曾指出，如果一个人不能获取其所创造的净

收益，就不能指望他们去创造这些净收益，生产效率

低下也就不可避免。以利益为导向，利用当事人对利

益的追逐，通过利益机制实现产权的激励功能，最大

限度地给当事人以激励，有利于提高经济绩效。
Demsetz（2006）在论述“私人财富的控制功能”时指

出，资源要经过引导才能投向生产率更高的用途，追

求财富的动机最终会促进公共福利的增加。人们不

仅确实是按照可以解释为企图使财富最大化的方式

进行投资，而且所有对产品与服务行为的供给与需

求，似乎都是由强烈的发财欲望所推动的，私人拥有

财富对提高生产率有着重大的作用。
自由的交易权意味着财产拥有者有权决定财产

是否转让、转让给谁及转让方式。财产的自由流转具

有交易收益效应和边际产出拉平效应，为资源流向

相对较高效率的使用者提供了激励，有助于提高资

源的配置效率（姚洋，2000）。在美国《统一产权交易

法》中，产权交易指所有产权转让的方式，直接或间

接、独立或联合、自愿或无意识、有意的给付财产或

财产权益，包括支付金钱、投资、租借、留置、或负债。
由于产权初始界定中可能存在的外部性 [2]会导致低

效率，可交易的产权能为经济当事人提供将外部性

内部化的有效激励，减少效率损失。一般而言，当产

权制度能够激励经济当事人将其行动的全部成本和

收 益 内 部 化 时 ， 就 会 促 进 生 产 力 的 发 展（North，

1981）。在产权允许合法交易的情况下，只要产权主

体认为交易产权的收益大于成本，交易就会实现，实

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改进。
完整的产权能够激励经济主体合理、高效率地

利用资源，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缺少任何一项权

利，都会形成产权残缺，影响到当事人的经济预期，

导致其在投资和积累上的短期行为，带来经济绩效

不佳（刘守英，1993）。
产权的完全性是指产权内含的各项权利得到充

分的界定、实施和保护。在完全产权状态下，经济活

动不存在外部性，经济当事人承担了决策的全部损

益，所有未来价值被完全内部化，资源配置达到帕累

托最优状态，经济绩效达到最优。但是，正如巴泽尔

（1997）所指出的那样，权利的界定、实施受制于技

术、信息成本、资源的多维度属性等多种因素的影

响，在各种不确定性影响下，权利的充分界定、实施

是不可能的。不完全的产权不仅影响利用资产创造

价值的程度，也使得人们花费资源用于攫取和保护

产权（李自杰，2006），从而增大交易成本。Furubotn &
Pejovich（1972）的研究表明，产权越完全，越能提高效

率，因为清晰的产权能够降低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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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完整性、产权完全性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可

以借助于图 2 得以说明。
在图 2 中，当制度完备时，制度边际收益曲线为

MR0，当 MR0=0 时，产权得到充分完全的界定、实施和

保护，完全产权为 R0，此时总收益达到最大。但是，现

实世界交易成本为正，资源的多维度属性、界定和实

施产权的技术困难、法律或政府的强制性规定或一

些非正式规则的制约（刘守英，1993）等使权利界定、
实施和保护需要花费较高的成本和代价。由此，权利

的最优边界不仅取决于边际收益，而且取决于边际成

本，且边际收益具有递减、边际成本具有递增的特性。
当制度不完备时，当制度边际收益曲线变动为

MR1、边际成本曲线为 MC1 时，两者相交于 E1 点，形

成有效产权（Effective Property Rights），即 R1。在有效

产权 R1 与完全权利之间就存在一个未被界定、实施

和保护的空间，即产权残缺。权利残缺会导致外部

性，使社会成本无人承担，产生效率损失，影响经济

绩效，从而资源配置无法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
随着制度不完备程度的增强，边际收益曲线由

MR1 移动到 MR2、边际成本曲线由 MC1 移动到 MC2，

二者的交点 E2 决定了新的有效产权 R2，与 R1 产相

比，产权残缺加深，经济绩效进一步降低。
从产权完整性的角度分析，当制度界定或运行

的成本特别高昂而收益很低时，制度边际收益曲线

MR 与制度边际成本曲线 MC 无法相交，不存在被界

定的权利，从而形成产权完整性意义上的产权残缺。
在这种状态下，当事人不能获得产权界定所带来的

潜在收益，经济绩效极度低下。
比较产权完全性的经济绩效与产权完整性的经

济绩效，不难发现，前者的经济绩效要优于后者，从

这个意义上讲，有产权总是优于无产权。

三、剩余索取权、剩余控制权与经济绩效

产权专用权和剩余权之间的关系可用图 3 直观

地表示。在图 3 中，方框内的区域表示全部权利，A 代

表的中间一个圈框所示区域表示产权专用权。当然

这个边界是动态的，它可能扩大到图中 C 所示的较

大区域，也可能缩减到图中 B 所示的较小区域。RR
表示剩余权利，是指图中从 A（或 B 或 C）各圈层外到

方框之间的区域。可见 RR 具有状态依存性。
当制度不完备时，就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当制

度中没有规定的情况发生时，谁负有责任？怎样负责

任？此时，剩余权的配置就变成关键性的问题（许成

钢，2006）。

早期，人们从剩余索取权的角度分析剩余权利。
剩余索取权理论可以溯及古典经济学。在古典经济

增长理论中，土地、资本、劳动是价值的源泉。当信息

充分、行为可测时，人们能够按照要素贡献的大小进

行收益分配，进而实现帕累托最优分配。但是，现实

世界里常常是信息不对称、行为不可测的，这就产生

剩余收益的分配和剩余索取权的配置问题。在经济

学家眼中，剩余是“准租金”（Dow，1993），是组织不确

定的收入流与特定契约规定给予代理人固定薪酬的

差额，是组织总收入弥补相关支出后的余额。显然，

剩余收益是一个变化的值。在团队生产中，剩余索取

权是监督者对因其追加投入形成的净收益的要求

权，或者是监督者对总收入扣除固定契约性报酬后

产生的剩余收入的要求权（Alchian &Demsetz，1972）。
剩余大小与当事人的努力程度有关。利用利益

机制，合理配置剩余索取权，为剩余索取权要求者实

现利益最大化提供动力，发挥剩余索取权的激励功

能，最大限度地给当事人以激励，有利于提高经济绩

效。通常认为，剩余索取权的配置应能使剩余索取权

要求者有效率地组织生产，增加净现金流量。对于小

型的、非复杂的组织而言，将剩余索取权限制在一个

或几个决策代理人身上，可以有效地解决因决策经

营 与 决 策 控 制 结 合 而 产 生 的 代 理 问 题 （Fama &
Jensen，1983）。

然而，剩余索取权的有效配置并不能解决代理

人的机会主义问题。当制度完备时，由于制度在事前

规定了各种或然状态及各种状态下当事人的权利和

责任，因而问题的焦点是事后的监督问题。但是，由

于现实世界中制度不可能规定各种或然状态及各种

状态下当事人的权责，这意味着初始的制度安排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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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着缺口。当初始的制度安排存在缺口时，一个或多

个当事人都会拥有剩余控制权，他或他们能够采取

在制度中没有详细规定的行动 （科斯等，1999）。这

样，当发生制度未明确规定的事件时，问题的重心就

转向对事前的权利和事后再谈判权利进行机制设计

或制度安排（杨瑞龙，2006），谁拥有如何处置资产的

权利即剩余控制权就变得非常重要。
由于控制权是“当一个信号被显示时决定选择

什么行动的权威”，而剩余控制权是制度中没有说明

的事情的决策权 （张维迎，1996），根据 Aghion &
Bolton（1992）的观点，应该让那些具有重要投资决策

的人拥有剩余控制权，并通过建立合理的治理结构，

强化包括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在内的制度建设，

实现剩余控制权与决策人才能的匹配 （冀县卿，

2009）。
如果将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联系在一起进

行考察，可以发现，当制度不完备时，通过剩余控制

权的合理配置能产生额外的剩余收益，也就是说，

“控制”能带来收益（Klein etc，1978），因此，赋予拥有

剩余索取权的主体剩余控制权，无疑是一种有效的

制度安排。剩余索取权依赖于剩余控制权，剩余控制

权是剩余索取权的保障 （Milgrom & Robert ，1992）。
哈特（2006）的研究同样表明，将剩余控制权和剩余

索取权放在同一方手中或者将剩余控制权明晰地配

置给一方或几方的组合，是有效率的。

四、简要的研究结论

制度是支配特定经济主体的活动方式和相互交

易关系的行为规则，不同的制度安排相应地界定了

经济当事人不同的权利。在制度中列明的权利是专

用权，未列明的权利是剩余权。产权由使用权、交易

权和收益权组成，是一束权利。由于不同的产权会具

有不同的激励和约束作用，进而导致不同的资源配

置效率，因而，产权是决定经济效率的内生变量。产

权的可分割特性使得产权权利束可以被分解和重

组，进而形成有所差异的产权结构。
对专用权而言，产权在结构上表现得越完整、越

完全，对当事人的激励和约束就越充分，经济绩效也

就越高。但是，或由于经济合理性的原因，或由于技

术的原因，制度往往是不完备的，制度的不完备往往

导致产权残缺。从产权完整性的角度分析，产权残缺

是指在当事人产权权利束中缺乏某一项或某几项权

利；从产权完全性的角度分析，产权残缺是指当事人

拥有的产权权利没有得到充分的界定和保护。产权

残缺往往导致低效率。
当制度不完备时，剩余权的配置对经济绩效影

响巨大。对剩余权而言，不仅要注意剩余索取权的有

效配置，而且要注意剩余控制权的配置。剩余索取权

的有效配置并不能解决代理人的机会主义问题。当

发生制度未明确规定的事件时，谁拥有剩余控制权

极为重要。剩余控制权是制度中没有说明的事情的

决策权。不同的剩余控制权安排，会产生不同的激励

作用，进而形成不同的经济绩效。通常应该赋予拥有

剩余索取权的主体剩余控制权。

注释

[1]有时由于政治的、体制的等多方面的原因，一些财产权

利被排除在当事人产权选择集之外，这同样会形成产权残缺。关

于这一点，我们不作讨论。

[2] 外部性指某经济当事人的行动给其他经济当事人带来

的损害，由以下两种情况造成，其一，某经济活动可能带来不可避

免的溢出效应，而阻止这种溢出效应技术上不可能或技术上可能

而成本太高时，外部性产生；其二，法律原因或产权初始界定中禁

止谈判自由造成的外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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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Institutions, Structure of Property Right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a General Framework

Ji Xianqing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economic institutions and structure of property right,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structure of property right on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result shows

that institutions are rules dominating the activities of economic subjects and trade relation. Property right

consists of right of use, right of trade and right of profit. Imperfection of institutions leads to incomplete

property right, further resulting in low efficiency. The more comprehensive property right is in structure, the

better it inspires and restricts the agent concerned, the better economic performance will be achieved.

Keywords: economic institutions; structure of property right; right of exclusive use; remaining right; e－

conomic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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